
杭杭州州中中威威电电子子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独独立立董董事事关关于于第第四四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十十九九次次会会议议相相关关事事项项的的独独立立意意见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杭州

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

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2021年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石旭刚先生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2、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年度发生延续到报告期内的资金占用情况。 

3、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已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公司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4、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延续至报告期内的为原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经历等，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聘任何珊珊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史故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赵倩女士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独独立立董董事事：：俞俞    立立  

蒋蒋政政村村  

于于永永生生  

22002211 年年 88 月月 2288 日日 


